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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本利得税或将浮出水面 

 

据多家中国媒体援引一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官员称，中国税务部

门或将就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下称“QFII”）处置中国证券投资所取得的资本利得征收 10%的企

业所得税。 

1. 适用于 QFII 的现行税收政策 

QFII 系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可以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国境外机构投资者。中国的 QFII

制度始于 2002 年。此后，国家财税部门先后颁布了两个针对 QFII 的主要税收文件1，其规定的税收

政策如下： 

• 营业税：对 QFII 委托境内公司在我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  

• 企业所得税：对 QFII 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缴纳 10%的企

业所得税，由支付方代扣代缴。QFII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优惠税率的，可以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法律法规对于 QFII 从中国境内投资取得的资本利得是否缴纳企业所得税

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财产转让所得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理论上讲，QFII（通常并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应当就其在中国境内进行证券投资所获资

本利得缴纳 10%的企业所得税。但是，对于该企业所得税的征税期间和纳税方法等实际操作问题并

未有明确规定。此外，在 2008 年以前适用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背景下，外国投资者

出售 B 股或者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发行的海外股（包括 H 股）是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的。因此，在

下述对雷曼兄弟资本利得征税一案发生前，税务机关在实践中并未征收 QFII 资本利的企业所得税。 

2. 雷曼兄弟资本利得征税案 

雷曼兄弟国际（欧洲）公司（下称“雷曼兄弟”）于 2004 年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成为 QFII。2008 

                                                       
1  两份文件分别为：2005 年 12 月 1 日生效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和 2009 年 1 月 23 日生效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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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雷曼兄弟进入破产程序，其全部的海外资产均被清算，包括 QFII 在中国境内的证券投资。2010

年底，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确认该 QFII 在华投资所获资本利得总额约为人民币 39.9 亿元（应为

QFII 自获准投资后累计的资本利得），并对此征收了约为 3.99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所得税。在缴纳了

上述税款后，该 QFII 获准将资金汇出中国。 

尽管有人认为雷曼兄弟一案是对 QFII 资本利得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先例，但该案实际上只有有限

的参考价值。在雷曼兄弟一案中，税务机关仅在 QFII 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其资本利得征税。此外，缴

纳该项税款也是对外支付清算所得的一项必要条件（即，超过 3 万美元或等值外汇的对外付汇需要

提供相应的完税证明）。 

3. 可能实施的 QFII 税收新政 

据上述新闻报道中援引的中国证监会官员称，可能实施的税收新政将会对 QFII 境内投资每年度

盈亏相抵后实现的收益征收 10%的企业所得税。具体的征收对象包括 QFII 账户中的机构自有资金和

客户委托资金。但是，这一税收新政应该不会影响中国居民纳税人资本利得的征税问题（例如，对

于中国个人取得的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和开放式基金所得目前免征所得税）。 

关于这一可能实施的税收新政策的更多细节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税收新政策可能

将明确以下问题： 

• 征税期间：对于外国投资者的资本利得原则上应在支付所得时征收企业所得税。但这一征

收方式明显不适用于 QFII。新政策可能会规定按年度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允许 QFII 将不同

交易的所得与损失盈亏相抵。详细规定有待进一步确认。 

• 投资损失的结转：未使用的投资损失（即与资本利得抵减后的余额）能否结转以及可以结

转的时间有待新政策规定。 

• 税收协定的适用：中国缔结的一些税收协定中规定，外国投资者取得的来源于中国的股权

转让所得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免征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新政策应当会明确上述税收协定

的规定是否适用于 QFII。 

• 纳税方式：新政策还应当明确对于资本利得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是由相关中国证券交易所或

者受托的中国公司代扣代缴，还是由 QFII 直接申报缴纳。  

• 新政策的生效日期： 新政策是否会溯及其颁布前 QFII 的累积资本利得也是 QFII 非常关心

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的税收规定，某些 QFII 并末计提资本利得相关的企业所得税。这些

QFII 需要为可能开征的资本利得企业所得税做好相应的财务安排。 

上述税收新政策一旦颁布，将明确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本利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同时

将便于 QFII 办理投资收益汇往境外的外汇手续。另一方面，对资本利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会影响

QFII 的投资收益预期，因此应当仔细分析、评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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